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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国际环境保护领域内的国家责任及其实现》内容主要包括：绪论、第一章国际环境法上国家责任的
基本问题、第一节国际法上的责任规则、责任规则的含义、责任规则的功能、责任规则的约束力、第
二节国际环境法上的国家责任概述、国际环境法上国家责任的性质和特点、与国际法上国家责任的关
系、国际环境法上国家责任的类别、第三节国际环境法上国家责任的价值、国际环境法上国家责任价
值的消极论、国际环境法律责任制度的价值分析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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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第一章 国际环境法上国家责任的基本问题第一节 国际法上的责任规则一、责任规则的含义二、
责任规则的功能三、责任规则的约束力第二节 国际环境法上的国家责任概述一、国际环境法上国家责
任的性质和特点二、与国际法上国家责任的关系三、国际环境法上国家责任的类别第三节 国际环境法
上国家责任的价值一、国际环境法上国家责任价值的消极论二、国际环境法律责任制度的价值分析第
二章 国际环境法上国家责任的法律基础第一节 责任基础的基本范畴一、国家责任基础的理论分歧二
、国家责任的主要依据是其行为的“违法性”三、从“权利”视角看国家责任的法律基础四、公平原
则与绝对责任第二节 “过错”在确定国家责任时的地位一、过错责任原则的来源二、“过错”不是国
家责任的基础三、“过错”在国家责任法上的价值第三节 严格责任原则的地位与适用条件一、国际环
境法上严格责任的起源二、严格责任原则适用的判例实践三、严格责任原则适用的条约实践四、严格
责任能否作为国内法“一般原则”而适用于国家责任五、严格责任原则的应用前景第三章 国际环境法
上国家责任的构成与免除第一节 国际环境法上国家责任的构成概说一、关于国家责任构成要件的争论
二、不同性质国家责任的构成要件第二节 国际环境不法行为的归责性一、行为归责性的含义与意义二
、国家环境行为的认定规则第三节 国家环境义务的违背一、国际环境法上国家义务的特点二、国际环
境义务违背的认定规则第四节 国际环境法上的“损害后果”一、国际环境法上的“污染”与“跨界污
染”二、国际环境法上环境损害的对象三、环境损害的标准问题第五节 国际环境法上国家责任的免除
一、国家环境不法行为责任的免除二、国家跨界环境损害责任的免除第四章 损害防止和风险合作领域
的国家义务与相应责任第一节 防止、减少和控制污染及环境损害的义务一、适当注意及损害防止义务
二、风险预防原则三、国际环境法上的相关实践第二节 减少环境风险和紧急事件中进行合作的义务一
、通知与磋商义务二、环境影响评价与监督三、紧急通知和援助义务四、利益平衡因素第五章 国际环
境法上国家责任的援引与救济第一节 援引国家责任的资格一、国际法委员会对“受害国”的界定二、
援引国家责任的诉请主体第二节 援引国家责任的程序一、援引国家责任的一般程序二、对数个国家责
任国援引责任三、基于外交保护权而援引国家责任的特殊要求第三节 国际环境法上国家责任的救济方
式一、违反条约的救济方式二、预防性救济方法三、对重复侵害（将来行为）的救济方式四、恢复原
状和赔偿第六章 国际环境法上国家责任的实现途径第一节 合法的单方途径：反措施一、反措施的含
义和目的二、反措施的适用规则三、受害国以外的国家采取的措施第二节 政府间机构与国家环境责任
的实现一、政府间机构在解决环境争端中的一般作用二、通过政府间机构解决争端三、不履行程序第
三节 司法方法与责任的实现一、国际环境诉讼的管辖权问题二、国家责任的追诉资格三、国际法院关
于环境问题的晚近司法判例评析四、其他解决环境争端的司法性机制第七章 国际环境法上国家责任问
题的发展趋势第一节 环境对世义务：如何通过国际公益诉讼来实现?一、一般国际法上的对世义务二
、对世义务的违背与对世权利的行使三、国际环境保护领域的对世义务四、“全球环境责任”与环境
领域的对世义务五、国际环境公益诉讼：未来的方向第二节 越界赔偿的私法化：优先选择还是权宜之
计一、对“私法化趋势”的一般认识二、私法救济的价值分析三、国家在保障私法救济途径方面的一
般义务四、国际法委员会对跨界损害私法救济规则的编撰及影响第三节 争端解决机构的完善：一个专
门的国际环境法庭一、国际法的专门化与裁决机构的扩散二、现有机构解决环境争端的局限三、国际
环境专门法庭的前景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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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它是国家自身直接所承担的责任　　国际环境法上的国家责任是国家对其行为按照法律规定所
承担的责任，是国家的直接责任。在国际环境法上，除非有坚实的国际法依据（无论根据条约还是国
际习惯），国家并不对自己的行为承担任何法律上的责任。强调这个方面的主要原因，是在研究国家
责任问题时，主要是在涉及私人不法行为与国家对“适当注意义务”的违反时，许多研究对责任的属
性存在不正确的认识。　　《奥本海国际法》中讲到：国际法对每个国家均加以义务，使其运用相当
注意以防止其本国人民以及居住在其领土内的外国人对其他国家作侵害行为。这被认为描述了一项重
要的习惯国际法义务——国家的“适当注意义务”，即对于私人行为，国家负有以“适当注意”防止
外国和外国人的权利因私人行为而受到侵害的义务。有些学者因此认为，“私人引起的跨国界环境赔
偿责任也是国家的责任。即对于造成跨国界环境污染损害活动的私人行为应该归责于国家。”这是对
国家“适当注意义务”以及违背这些义务的责任后果的误解。首先，国际法委员会《国家责任条文草
案》第11条第1款规定：非代表国家行事的一个人或一群人的行为，依国际法不视为国家的行为。私人
行为依据国际法承担的各类责任，是私人行为的后果，除非有国际法明确和直接的规定，如私人的国
际刑事责任，私人一般是依据国内法对外国人或国家承担责任。国家只是在防止私人损害行为发生方
面违反了预防、控制或减少损害的义务时，才“间接地”对私人行为承担国家责任，也就是说，国家
的责任不是私人不法行为的直接后果，在这种情况下，国家违背的是“自身”的国际法义务，而非私
人的不法行为导致两种责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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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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